	附表
[bookmark: _GoBack]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招标代理机构
进场行为规范评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
	代理机构名称：

	代理机构负责人：

	项目名称（编号）：

	计分科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分人：

	序号
	类别
	评价内容
	扣分标准
	扣分点  计分

	1
	严重不良行为 
	1.开、评标组织人员出现迟到、早退或擅自离岗情形的
	每发生一 次，扣10分
	

	
	
	2.未认真维持开、评标现场秩序，致使开、评标组织混乱导致项目不能正常进行的
	
	

	
	
	3.因代理机构工作失误，要求交易系统做更正操作的
	
	

	
	
	4.随意变动开、评标场地及开标时间的，或者取消组织开、评标未提前告知中心的
	
	

	
	
	5.上传的信息含敏感字或非法内容的
	
	

	
	
	6.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评标区的
	
	

	
	
	7.未在评标区专家等候室拆启《评标（审）专家抽取表》的或拆启《评标（审）专家抽取表》时未在专家等候室核对专家身份及证件的
	
	

	
	
	8.交易结束后未通知中心工作人员及交回工作牌的
	
	

	
	
	9.项目资料无故未按规定及时、完整归档的
	
	

	2
	一般不良行为
	10.代理机构不服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管理的或违反相关规定的
	每发生一 次，扣5分
	

	
	
	11.违反《松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评标区管理制度》、《松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代理机构进场交易行为规范》等相关内容的
	
	

	
	
	12.未按规定使用系统生成保证金子账号进行保证金交纳的
	
	

	
	
	13.进入开评标区域、专家抽取室未进行登记、领取挂牌或拒绝登记的
	
	

	
	
	14.代理机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生硬，语言不文明的或与评标（审）专家、中心工作人员发生争吵的
	
	

	
	
	15.开、评标结束后未及时清理标室卫生、关闭电器、设备的
	
	

	
	
	16.上传的公告公示、补充信息等资料不完整、不规范、不准确、不及时、不一致的
	
	

	3
	轻微不良行为
	17.使用被交易中心暂停进场交易工作人员的
	每发生一 次，扣3分
	

	
	
	18.评标结束后未及时将项目资料（含投标文件）交由相应科室保管的
	
	

	
	
	19.未及时、准确发起保证金退付指令的
	
	

	
	
	20.未按规定程序组织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进行现场澄清的
	
	

	
	
	21.完成评标前准备工作或者完成专家询问，不退出评标室的
	
	

	
	
	22.代理机构未按要求参加市公管办和市交易中心组织的培训、会议或活动的
	
	

	
	
	23.未按规定发放中标通知书的
	
	

	
	
	24.代理机构进场登记人员对项目情况掌握不全面、不准确或准备工作不充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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